附件2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7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
入選團隊申請實踐獎金-文件檢核清單
	檢核
	應備文件
	內容
	說明

	
	1.實踐期程表
	如附件2-1
	

	
	2.保險名冊
	如附件2-2
	另請於執行計畫前檢附保險單據及證明等相關文件予本署，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入選及執行資格。

	
	3.領據及撥款帳戶影本
	如附件2-3
	除領據外，請檢附撥款帳戶影本，以利撥款作業順利

	
	4.入選獎金分配同意書
	如附件2-4
	團體全部成員皆需填寫並親自簽名

	
	5.個人資料/著作權使用授權同意書
	如附件2-5
	團體全部成員皆需填寫並親自簽名


附件2-1（請以電腦打字方式完成實踐期程表；表格若不敷使用，可依格式調整各欄篇幅）
107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
實踐期程表
	團隊名稱
	

	企劃名稱
	

	企劃期程
（若需分段進行，請填寫每段行程起迄時間）
	○月○日～○月○日（共計：○天○夜）

	
	○月○日～○月○日（共計：○天○夜）

	總人數
	

	聯繫窗口（可擴充表格）
	聯絡人1（主要）：
電話(手機號碼)：
E-mail：

	
	聯絡人2（主要）：
電話(手機號碼)：
E-mail：

	
	聯絡人3：
電話(手機號碼)：
E-mail：


	實踐企劃
主題規劃內容摘要
	


· 備註：連絡電話請填寫手機號碼。
範例1(壯遊)
	每日行程（參考範例，請依下列格式填列，並請自行往下擴充本表格）

	第1日
	臺北出發－經北二高－抵達新竹

	7/22
	08：30
10：00
11：00
	出發地點：臺北
抵達地點：新竹
內灣老街巡禮（此為實踐計畫執行內容）

	
	交通方式：
住宿地點：

	第2日
	○○－○○－○○

	7/23
	08:00

	司馬庫斯


	
	交通方式：
住宿地點：


範例2(志願服務)
	每日行程（參考範例，請依下列格式填列，並請自行往下擴充本表格）

	第1日
	臺北出發－經北二高－抵達新竹

	8/22
	12:00
13:30
15:30
	司馬庫斯用餐
抵達新竹縣尖石鄉新光國民小學司馬庫斯分班，與學校教師討論分享繪本的方式、時間等
與國小學生們相見歡



	
	交通方式：
住宿地點：

	第2日
	○○－○○－○○

	8/23
	
	

	
	交通方式：
住宿地點：


附件2-2（請以電腦打字方式完成保險名冊，表格若不敷使用，可依格式調整各欄篇幅）
107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
保險名冊
團隊名稱：
企劃名稱：
	保險人
	保險受益人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住址
(含郵遞區號)
	姓名
	緊急連絡電話
	關係

	
	
	
	
	
	
	
	
	
	

	例子
	王小明
	男
	1985/01/01
	F1234567869
	0912-123456
	10055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14樓
	王大明
	0923-123456
	父子

	1
	
	
	
	
	
	
	
	
	
	

	2
	
	
	
	
	
	
	
	
	
	

	3
	
	
	
	
	
	
	
	
	
	

	4
	
	
	
	
	
	
	
	
	
	

	5
	
	
	
	
	
	
	
	
	
	


備註：另請於執行計畫前檢附保險單據及證明等相關文件予本署，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入選及執行資格。

附件2-3 領據（領款人親筆簽名寄回，其餘項目可用電腦打字，若有多位領款人，每位領款人皆須填寫）
領據金額請勿塗改，如填寫筆誤，需在塗改處簽名或蓋章，或另行影印填寫。
請用國字數字書寫：零 壹 貳 叁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請一併檢附撥款帳戶影本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收據
	姓名
	
	事 由 或
會議名稱
	107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
團隊名稱：

	費用別
	□出席費  □鐘點費-外聘  □鐘點費-外聘(有隸屬關係機關學校)   □鐘點費-內聘  □鐘點費-講座助理  □撰稿費  □審查費  
■獎金  □交通費  □其他：

	金額
(大寫)
	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補充保費1.91%
	所得稅

	
	
	   
	   

	服務
單位
	
	職務
	

	身分證統一編號
	
	
	
	
	
	
	
	
	
	
	領款人簽  章
	

	戶籍地址
	      市(縣)       市區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匯入行庫
	           銀行／郵局            分行/局號                
帳號：                 (於本署無帳戶資料者務必填列，俾利匯款)

	備註
	請依附件2-4入選獎金分配同意書的分配金額填寫「金額」欄位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2-4 （團隊全體成員須親筆簽名寄回，其餘項目可用電腦打字，分配金額依領據金額填寫，請用阿拉伯數字）
107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

入選獎金分配同意書
團隊名稱：
企劃名稱：
入選獎金分配表：
	入選獎金
新臺幣    元整
	團隊成員姓名
	分配金額(單位：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共計
	新臺幣     元整


全體成員簽名：
中華民國107年      月      日
附件2-5（團體全部成員皆需個別填寫1份，並親自簽名寄回）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7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
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著作權使用授權同意書


　　為辦理/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7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之各項行政業務需要，本人同意提供貴署相關執行人員就著作權與個人資料授權予貴署使用，授權內容說明如下：
1、 個人資料之特定使用：
本人同意貴署使用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手機）、地址、E-mail等資料，惟僅限使用於活動必要之範圍內。本人個資將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所有資料除領取獎金者依檔案法及經費核銷等相關規定歸檔外，將會在計畫截止後三個月刪除。
2、 著作財產權之授權標的與聲明：
1. 授權內容：執行計畫相關內容，於非營利用途範圍內無償授權予本署，日後不限次數、年限、地區、方式、媒體、載體及無償利用，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編製於網站內容，以提供讀者進行瀏覽、列印等，並同意對本署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且同意本署為推動相關業務需要，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2. 著作權聲明：本授權內容為非專屬授權，著作人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立書人擔保就本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並擔保本著作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權利之情事。
【立同意書人】
   姓名：                          電話（手機）：               
   地址：                                                     
   E-mail：                                                     
中華民國107年      月      日
經辦人注意事項：


一般所得：金額超過69,501元，應代扣所得稅5%。


獎金所得：金額超過20,000元，應代扣所得稅10%。


稿費所得：金額超過20,000元，應代扣所得稅10%。


未居住滿183天外藉人士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基本工資1.5倍以下代扣所得稅6%，以上代扣所得稅18%，獎金所得代扣所得税20%，請將稅款(現金)及護照影本一份，於給付酬勞次日送秘書室(出納)申報所得稅。


保險對象領取之兼職所得單次給付未達基本工資免扣健保補充保險費。               自105年1月1日起，調整補充保險費率為1.91%；利息、股利、租金、執行業務收入4項補充保險費扣取門檻提高為2萬元。


交通費請分開填寫。


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金額、日期請填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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